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召

开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3人，实际出席独

立董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会议就2024

年3月独立董事现场工作中发现的公司有关问题和风险进行了讨论，有关情况如

下： 

一、有关问题和风险，我们关注到公司2022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无

法表示意见，我们非常重视公司2023年度审计工作。2024年3月，三名独立董事

深入现场参与了公司在亳州的中药材存货、房地产存货的盘点工作，并与公司、

会计师进行了充分交流，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问题和风险： 

1、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尚未完全解决。2024年3月7

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欠进展公告》，截

至披露之日，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尚未全部偿还。 

2、公司仍面临持续经营风险。截至披露之日，公司进入预重整已达六个月

之久，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后续公司是否能进

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公司的多个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存在多起

未结诉讼。上述事项表明公司面临突出的持续经营风险。 

3、公司存货存在大额减值风险。我们参加了审计机构部分现场盘点工作，

发现公司部分存货存在大额减值迹象，且受公司内控缺陷导致的管理失效以及市

场环境变化的影响，无法确认减值发生的具体时间。 

二、决议内容结合上述事项，我们认为： 

1、公司2022年报无法表示意见事项的消除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可能出现公

司2023年年报仍被审计机构发表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情形。如公司2023年年报被

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公司将面临退市。对于公司2023年年报审计情况及预期

审计意见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不利因素，我们要求公司及其年报审计机构尽

快以适当方式对外披露，及时揭示风险。 

2、对于公司预重整进展，我们要求公司尽快与有关法院联系，了解公司能

否进入正式的重整程序，及时对外披露预重整等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3、对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尚未清偿的占用资金，我们要求公司及其管理层

依法依规继续敦促控股股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筹措资金清偿占用，并按

照公司有关制度的要求，对责任人员进行内部追责，尽早完善内部控制，防止资

金占用等违规行为再次发生。 

 

独立董事：蔡仲曦、朱伟、康红欣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